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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5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 中午 12:10 
會議地點：理學院 4 樓會議室 
主 持 人：李院長茂榮                                               記錄：黃淑娟 
出 席 者：李副院長林滄、林助傑主任、施因澤主任(出國)、孫允武主任、黃家健所長、 
          廖宜恩主任、蔡柏宇代表、羅順原代表、吳宏達代表(請假)、林宗儀代表、 
          藍明德代表、吳秋賢代表、高勝助代表、林偉代表(請假)、李彥儒代表(請假) 
列 席 者：吳承倉助教(助教代表)、黃淑娟秘書(職員代表) 
 
壹、 主席報告 
     一、本院 105 年 1 月至今教師榮獲校內榮譽事項： 

(一)化學系林寬鋸老師榮獲特聘教授Ⅱ。 
(二)化學系李進發老師、鄭政峯老師、奈米所李明威老師、郭華丞老師榮獲特聘教

授Ⅲ。 
(三)化學系賴秉杉老師榮獲 105 年度產學績優教師 I。 
(四)化學系李茂榮老師榮獲 105 年度產學績優教師Ⅱ。 

     二、本院人事異動情形: 

(一)李副院長將於 105年 8月 1日起，休假研究 1年，屆時本院副院長職缺已簽奉

校長同意，由物理系龔志榮教授接任。 

(二)化學系林主任任期將於 7月 31日屆滿，8月 1日起將由陳繼添教授接任。 

(三)資工系廖主任任期將於 7月 31日屆滿，8月 1日起將由高勝助教授接任。 

 
貳、 宣讀 104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第十一條條文，提

請 討論。 
決    議 :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 104 年 12 月 30 日奉校同意備查，並於 105 年 1 月 4 日書函通知各系所

知悉。 
 
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孫允武、藍明德、吳秋賢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第十八條條文，提

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 104 年 12 月 30 日奉校同意備查，並於 105 年 1 月 4 日書函通知各系所

知悉。 
 
提案編號：第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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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三條及第十二條條文及「國

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評分表」，提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於 104 年 12 月 30 日奉校核示，依人事室意見辦理。本院依人事室建議

事項提本次會議討論。 
 

參、 各系所重點報告(略) 
  
肆、 討論提案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本院設置「科學教育中心」乙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為配合國家科學教育之長期發展，加強基礎科學教育之教學、研究、推廣與
服務需求而成立，做為本院各單位及本校相關領域老師與學術界之聯繫窗
口。 

二、 相關組織架構、任務、運作空間、經費來源、自我評鑑指標詳見設置計畫書
附件 1-1。(略) 

三、 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辦法詳附件 1-2。(略) 
辦  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研發會議審議。  
決    議：計畫書及設置辦法修正後通過。詳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計畫書及理學院

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辦法。 
 
 
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第二十五條條文，

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第 75 次校務會議紀錄第九案決議事項辦理，報校備查，詳如附件
2-1(略)。 

二、 原「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詳附件 2-2(略)，擬修
訂「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
對照表(草案)詳附件 2-3(略)。 

辦  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核備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詳「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第二十五條

條文修正對照表 
 
 
提案編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三條及第十二條條文及「國

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評分表」，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院 104 年 12 月 25 日簽會人事室建議事項辦理詳如附件 3-1(略)。 
二、 前 104 年 12 月 24 日本院院務會議修正「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辦法」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評分表」詳附件 3-2(略)，擬修訂「國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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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三條及第十二條條文修正對照表(草案) 「國
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評分表」詳附件 3-3 及 3-4(略)。 

辦  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核備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詳「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三條及第十二條條文

修正對照表及「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評分表」 
 
 

伍、 臨時動議 (無) 
  

陸、 散會(13:20)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計畫書 

105年 6月 15日 104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 成立目的 

為配合國家科學教育之長期發展，加強基礎科學教育之教學、研究、推廣

與服務需求而成立，做為本院各單位及本校相關領域老師與學術界之聯繫

窗口。 

二、 組織架構： 

本中心配置主任一人，由本院院長就本院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遴聘之。中心

主任任期配合院長之任期。本中心為促使研究發展工作之落實，由中心主任

邀請本院各系所與本校相關專長之教師，執行本中心各項業務。 

三、 組織任務 

(一) 整合校內科學教育資源、研發製作演示教材、推廣科學教育和舉辦各

種基礎科學課程教學改進計畫。 

   (二) 促進本院及本校相關領域研究專長之專任教師整合及跨領域教學。 

   (三) 辦理國內外科學教育之學術研究、教育訓練、與活動交流。 

（四）規劃基礎科學教育之研習課程、競賽等。 

（五）支援高中策略聯盟學校辦理推廣科學新知及科普活動。 

四、 運作空間： 

使用理學院既有空間。 

五、 經費來源： 

自籌。擬申請各項研究計畫、教育訓練計畫、及研習合作課程。 

六、 自我評鑑指標： 

(一) 各項計畫數量、參與人數與總經費。 

(二) 研習合作計畫之數量與總經費。 

(三）學術活動數量。 



國立中興大學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辦法 

105年 06月 15日 104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升本院各系所相關領域之科學教育課程整合，

並推廣各類型科技新知，特設立『科學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成立目的： 

為配合國家科學教育之長期發展，加強基礎科學教育之教學、研究、推廣

與服務需求而成立，做為本院各單位及本校相關領域老師與學術界之聯繫

窗口。 

第三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 整合校內科學教育資源、研發製作演示教材、推廣科學教育和舉辦各

種基礎科學課程教學改進計畫。 

     (二) 促進本院及本校相關領域研究專長之專任教師整合及跨領域教學。 

     (三) 辦理國內外科學教育之學術研究、教育訓練、與活動交流。 

（四）規劃基礎科學教育之研習課程、競賽等。 

（五）支援高中策略聯盟學校辦理推廣科學新知及科普活動。 

第四條 (一) 本中心配置主任一人，由本院院長就本院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遴聘

之。中心主任任期配合院長之任期。 

       (二) 本中心為促使研究發展工作之落實，由中心主任邀請本院各系所與本

校相關專長之教師，執行本中心各項業務。 

第五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自籌，應自給自足，經費收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中心設置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報校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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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第二十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十五條 
教師對於不予升等或改聘情

事，認為有疏失時，得於收到各

級教評會審議結果通知後三十

日內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組織及評議要點規定提起申

訴。各教學單位對教師不予延長

服務，認為有疏失時，由各教學

單位會同教師提出申訴，教師本

人不得自行要求提出。 

申訴人不服本校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之評議者，得向教育部中

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再

申訴。 

第二十五條 
教師對於不予升等、不予改聘或

不予延長服務等情事，認為行政

程序有明顯疏失時，得於收到該

級教評會審查結果之通知後，於

三十日內向上一級教師升等、改

聘、延長服務申復專案小組(委

員會)提出書面申復。 

院申復專案小組於接到當事人

書面申訴後，依「國立中興大學

教師升等、改聘、延長服務申復

處理要點」辦理。 

1. 依本校第75次校務會議

紀錄第九案決議事項辦

理。 

2. 105年5月13日第75次校

務會議修訂「國立中興

大學教師升等評審標準

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

則」詳附件。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三條及第十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院各級專任教師及舊制助教每

五年應接受一次評鑑，新聘教師於

到校滿三年開始接受評鑑。任何一

次評鑑結果未達通過標準者，下一

年均應接受「再評鑑」。「再評鑑」

仍未達通過標準者，下一年應繼續

接受再評鑑，並以二次為原則。通

過評鑑者，每隔五年再接受評鑑。 
新聘教師及舊制助教經兩次「再評

鑑」仍未達通過標準者，應不予續

聘。新聘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

應依下列所定之期限內完成升等： 

一、 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日本

校訂定教師評鑑準則前聘

任之講師與助理教授不受

限期升等之規範。 

二、 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起至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

三日止聘任之講師與助理

教授，超過十年未能升等且

經二次「再評鑑」仍未達標

準者，不予續聘。  

三、 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四日

起至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

三十一日止聘任之講師與

助理教授超過八年未升等

或經二次「再評鑑」仍未達

標準者，不予續聘。 

四、 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一日

起聘任之講師、助理教授及

副教授，須於六年內申請升

等並獲審查通過，未通過

者，不予晉薪。第七年期滿

仍未獲升等審查通過者不

予續聘。 

前項規定採學年制，未於八月應聘

之學年，不計入升等年限計算，符

合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者，提經各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之審議通過，於聘約期滿不予續

聘，依行政程序報請教育部核准；

第三條 
本院各級專任教師及舊制助教每五

年應接受一次評鑑，新聘教師於到

校滿三年開始接受評鑑。任何一次

評鑑結果未達通過標準者，下一年

均應接受「再評鑑」。「再評鑑」仍

未達通過標準者，下一年應繼續接

受再評鑑，並以二次為原則。通過

評鑑者，每隔五年再接受評鑑。 
新聘教師及舊制助教經兩次「再評

鑑」仍未達通過標準者，應不予續

聘。新聘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

應依下列所定之期限內完成升等： 

一、 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日本校

訂定教師評鑑準則前聘任之

講師與助理教授不受限期升

等之規範。 

二、 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一日起

至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止聘任之講師與助理教授，

超過十年未能升等且經二次

「再評鑑」仍未達標準者，

不予續聘。  

三、 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四日起

至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三十

一日止聘任之講師與助理教

授超過八年未升等或經二次

「再評鑑」仍未達標準者，

不予續聘。 

四、 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一日起

聘任之講師、助理教授及副

教授，須於六年內申請升等

並獲審查通過，未通過者，

不予晉薪。第七年期滿仍未

獲升等審查通過者不予續

聘。 

前項規定採學年制，未於八月應聘

之學年，不計入升等年限計算，符

合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者，提經各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

審議通過，於聘約期滿不予續聘，

依行政程序報請教育部核准；教師

依本院 104 年 12 月 25
日簽會人事室建議事

項辦理詳如 附件

3-1(略) 
 

  



教師限期升等已屆，除第二款通過

評鑑或再評鑑者外，聘約期滿前不

得提出升等之申請。 

第二項第三款教師，依本校教師升

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

準則第六條規定申請升等未通

過，於一百零六年二月一日前因限

期升等而不予續聘者，如其外審符

合該條文一百零二年十月十八日

修正前得逐級提請各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之標準，提系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後，依行政程序簽請校

長同意延長限期升等年限二年，期

限屆滿仍未升等通過者，聘約期滿

不予續聘。 

本條第二項年資之計算，教師因懷

孕、生產、申請育嬰留職停薪、重

大傷病或突遭重大變故者，得經各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延長升等

年限，每次以二年為限。教師因配

偶有懷孕、生產之事實者，得依前

述程序申請延長年限一年。 

教師因教授休假、出國進修研究、

留職停薪、重大 疾 傷病、育兒、

突遭重大變故或有前項事實者，得

檢具證明依行政程序簽請同意延

後辦理評鑑或再評鑑。 
受評鑑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

列為輔導對象： 
一、 第二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於

升等年限屆滿之前一年未

能升等者。 

二、 評鑑結果雖達本院通過標

準，惟如有教學績效、研究

績效及服務績效等項目

中，其中任一單項評鑑成績

不及格者。 

未依規定接受評鑑者，視同當年度

未通過評鑑。 

各系所應要求前項受評教師提改

善計畫，並送本院追踪輔導。 

限期升等已屆，除第二款通過評鑑

或再評鑑者外，聘約期滿前不得提

出升等之申請。 

第二項第三款教師，依本校教師升

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

則第六條規定申請升等未通過，於

一百零六年二月一日前因限期升等

而不予續聘者，如其外審符合該條

文一百零二年十月十八日修正前得

逐級提請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之標準，提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後，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同意延長

限期升等年限二年，期限屆滿仍未

升等通過者，聘約期滿不予續聘。 

本條第二項年資之計算，教師因懷

孕、生產、申請育嬰留職停薪、重

大傷病或突遭重大變故者，得經各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延長升等年

限，每次以二年為限。教師因配偶

有懷孕、生產之事實者，得依前述

程序申請延長年限一年。 

教師因教授休假、出國進修研究、

留職停薪、重大疾病、育兒、突遭

重大變故或有前項事實者，得檢具

證明依行政程序簽請同意延後辦理

評鑑或再評鑑。 
受評鑑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

列為輔導對象： 
一、 第二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於升

等年限屆滿之前一年未能升

等者。 

二、 評鑑結果雖達本院通過標

準，惟如有教學績效、研究

績效及服務績效等項目中，

其中任一單項評鑑成績不及

格者。 

未依規定接受評鑑者，視同當年度

未通過評鑑。 

各系所應要求前項受評教師提改善

計畫，並送本院追踪輔導。 

第十二條 
本院專任教授（含講座與特聘教

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研究人員及舊制助教如有下列各

項情事，應列入評鑑指標： 

第十二條 
本院專任教授（含講座與特聘教

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研

究人員及舊制助教如有下列各項情

事，應列入評鑑指標： 

依本院 104年 12月 25

日簽會人事室建議事

項辦理詳如附件 3-1 



 

 

 

 

 

 

 

 

 

 

 

 

 

一、 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許可

程序逕與各機關訂約接受

委託研究或以兼任各專業

學會職務，以學會名義接受

委辦計畫，未由學校具名簽

訂合約者。 
二、 涉嫌詐領研究費經法院一

審判決有罪，或辦理採購案

件疏失遭審計單位調查確

有違法失職，並請檢討等情

事。 
三、 辦理採購案件疏失遭審計

單位調查確有違法失職情

事。 

一、 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許可程

序逕與各機關訂約接受委託

研究或以兼任各專業學會職

務，以學會名義接受委辦計

畫，未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

者。 
二、 涉嫌詐領研究費經法院一審

判決有罪，或辦理採購案件

疏失遭審計單位調查確有違

法失職，並請檢討等情事。 
三、 辦理採購案件疏失遭審計單

位調查確有違法失職情事。 



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評分表 

所屬系所：                              (105年6月 15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師姓名：                   

職稱：                       到校服務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受評老師 

自選項目 
教學 

□佔 70%(僅講師可勾選 ) 

□佔 60% 

□佔 50% 

研究 

□ 佔 40% 

□ 佔 30% 

□ 佔 20% 

□ 佔 10% 

服務 
□ 佔 20%     

□ 佔 10%   

說明：教學、研究、服務必須全部都勾選，且百分比合計為 100%。 
 

分項  

教學 

(    )% 

教學

時數 

     學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平均 
第 學期 第 學期 第 學期  第 學期 第 學期 第 學期 第 學期 第 學期 第 學期 第 學期 

(實教/

應教) 

/ / / / / / / / / /  

說明：1.若(實教時數)＝(應教時數)，則本項給予 80分。 

      2.累計應教時數超過(或不足)每 1小時，得以在本分項增加(或減少)1分。 

   3.教師参與教學研討活動及特殊教學貢獻，依所附佐證資料，得加 1~10分。 

      4.教師實教、應教時數，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研究 

(    )% 

著作 
 

 

說明: 1.若五年內有著作兩篇，則給予本項 80分，一篇給予 60分。 
      2.著作含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專書、專利等。 
      3.講師得採用教學或實驗教材編著等。 
      4.依所附佐證資料，至多增加 20分。   

服務 

(    )% 

事蹟 
 

 

說明：在評鑑年度內，對院及系上所請求之服務都積極配合者，則本分項給予 80分。其他校務、

院務、系務工作及校外學術相關之服務，擔任主管、代表、委員(需附證明文件)。佐證資

料，至多增加 20分。 

備註 有下列情事者，由委員酌減總分： 
1.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許可程序逕與各機關訂約接受委託研究或以兼任各專業學會職務，以學

會名義接受委辦計畫，未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者。 
2.涉嫌詐領研究費經法院一審判決有罪。 

3.辦理採購案件疏失遭審計單位調查確有違法失職情事。 

※ 以上由受評教師填寫。           受評老師簽名： 

※以上各單項分數最高為 100分。                                                                                                                                                                                       
 

分項評分 教學：(     )分 研究：(     )分 服務：(     )分 
依備註事項扣減 

(     )分 

合項計分 教學× (  ) % + 研究×(  )% + 服務×(  ) %  - 扣減分 評鑑總分 
 

 

評鑑委員簽名： 


